
西安市雁塔区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

2017 年度部门决算说明
一、部门主要职责
1、依法对生产经营单位贯彻执行安全生产法律、法规情况进行监督检查，负责全区安全生产工作综合监督管理工作；指导、协调和监督各街道办事处、区政府有关部门安全生产管理工作。
2、组织实施全区安全生产目标责任制的考核工作。
3、按照年度监管检查计划依法实施监督检查。
4、承担作业场所职业卫生监督检查责任。
5、负责全区危险化学品安全监督管理综合工作和烟花爆竹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工作。 

6、负责协调安全生产应急管理工作。
7、组织生产安全事故调查处理和办理结案。
8、承担区安全生产委员会的日常工作和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工作职责。
9、承办区政府交办的其他工作。
二、部门决算单位构成
从决算单位构成看，本部门的部门决算包括西安市雁塔区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本级决算。
三、部门人员情况说明
截止2017 年底，本部门人员编制23 人，其中行政编制11 人、事业编制12 人；实有人员22 人，其中行政9人、事业13人。单位管理的离退休人员5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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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员情况柱状图）
四、2017 年度部门工作完成情况
1、全面落实安全生产责任制，落实“党政同责、一岗双责”，进一步明区安委会成员单位责任，完成区政府与和各街办、安委会成员单位《安全生产目标责任书》的签订。

2、推进安全生产“三化”建设，构建全覆盖的安全生产监管体系。
3、突出抓好重点行业（领域）安全监管和专项整治，深化“打非治违”和隐患排查治理，完成安全生产执法计划。

4、加强对危险化学品、烟花爆竹和作业场所职业卫生的安全监管，每年开展安全生产检查活动。

5、以安全生产宣传月和创建安全社区、创建安全文化示范企业活动为载体，认真开展安全生产法律法规宣传，增强全民安全意识；开展安全生产教育培训，提高从业人员安全意识

五、部门决算收支情况说明
（一）2017 年度收入支出总体情况说明
1． 2017年度收入545.27万元，比2016年增长63.72万元。2017年度支出490.13万元，比2016年增长67.03万元。收入支出增长原因是社保、公积金等费用增加，行政运行收入支出增加。
2．本年度收入构成情况。
2017年度收入545.27万元。其中：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收入486.82万元，年初结转和结余收入58.45万元。
3．本年支出构成情况。
2017年度支出490.13万元。其中：基本支出393.87万元，项目支出96.26万元。

（二）2017 年度财政拨款收入支出总体情况说明
1． 2017年度财政拨款收入486.82万元，比上年增加82.2万元，2017年度财政拨款支出490.13万元，比上年增加67.03万元。增加原因是社保、公积金等费用增加，行政运行收入支出增加。
2．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支出情况。（按政府功能分类科目说明支出具体内容）
2017年度公共预算财政拨款支出490.13万元，其中：行政运行支出：393.87万元，其他安全生产监管支出：96.26万元。
3．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基本支出决算情况。（按人员经费和公用经费分别进行说明）
2017年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基本支出393.88万元，其中人员经费316.52万元，公用经费77.36万元。
4．政府性基金财政拨款收支情况说明
本部门无政府性基金决算收支，并已公开空表。
5．国有资本经营财政拨款收支情况说明
本部门无国有资本经营决算拨款收支。
6．政府采购支出情况
本部门2017 年无政府采购支出。
（三）2017 年度“三公”经费支出情况说明
2017 年度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安排的“三公”经费支出中，因公出国（境）费支出0万元；公务接待费支出0万元；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费支出4.1万元，占“三公”经费的100%。具体情况如下：
（一）因公出国（境）费支出0万元。
（二）公务接待费支0万元。
（三）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费支出4.1万元。其中：

1．公务用车购置支出0万元。

2．公务用车运行维护费支出4.1万元，比上年决算增加0.68万元，主要原因为执法业务量增加和车辆维修费用增加。2017 年使用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开支维护费的公务用车保有量2 辆。
六、2017 年度部门绩效管理情况说明
不涉及。
七、其他重要事项的情况说明
（一）机关运行经费支出情况
2017年行政运行经费349.85万元，比上年增加49.19万元，主要是社保、公积金等费用增加。
文字说明，并对增减变化情况及原因予以说明。
（二）国有资产占用及购置情况说明
截至2017 年末，本部门所属单位共有车辆2 辆。2017 年当年购置车辆0 辆。
八、专业名词解释
1．基本支出：指为保障机构正常运转、完成日常工作任务而发生的各项支出。
2．项目支出：指单位为完成特定的行政工作任务或事业发展目标所发生的各项支出。
3．“三公”经费：指部门使用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安排的因公出国（境）费、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费和公务接待费支出。
4．机关运行经费：指行政单位和参照公务员法管理的事业单位使用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安排的日常公用经费支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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